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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暨业绩补偿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因与

邹建军、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王坚、夏贤斌、陆捷、杭州迈越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何文、德清融和致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德清融创汇智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庆华、朱华锋、王寅、杭州同喆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郭洪强、钱本成、叶建军、张宏伟、华仕洪等 18 名浙江维尔科技有

限公司原股东存在业绩补偿争议，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

州市中院”）提起民事诉讼，杭州市中院已作出一审判决。本次诉讼相关事宜及

前期进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2020 年 4 月

13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暨业绩补偿进展公告》（2019-042、2020-009）。 

公司因不服杭州市中院一审作出的（2019）浙 01民初 2404号民事判决，已

于近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案件基本情况 

1、上诉人：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被上诉人：邹建军、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王坚、夏贤斌、陆捷、杭

州迈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何文、德清融和致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德清融创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庆华、朱华锋、王寅、杭州

同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洪强、钱本成、叶建军、张宏伟、华仕洪 

3、案由：合同纠纷 

4、上诉请求： 

（1）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在原判决支持的基础上增

加：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股票代码为 300306 的远方信息股票 2,818,040 股；



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现金分红款 755,234.72 元；各被上诉人应承担的义务详

见清单）； 

（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因不服杭州市中院一审作出的（2019）浙 01民初 2404号民事判决，已

于近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已按《预缴上诉费通知》要求完成相

应缴费。 

截止当前，该案尚未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等其他法律文书。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止目前，除已经披露的诉讼及仲裁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收到其它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资料。 

四、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公司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尚未生效。由于案件二审尚未开庭审理，案件结

果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预计本次上诉或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

影响，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积极维护本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预缴上诉费通知》等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各被上诉人应承担的义务明细表 

 

序号 姓名或名称 

一审判决

应交付股

份（股） 

上诉增加

交付股份

（股） 

一审判决返还分

红（元） 

上诉增加返还

分红（元） 

1 邹建军 / 753122 1326073.11 201836.7 

2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448349 524,860 924157.53 140662.48 

3 王坚 / 326188 574342.22 87418.38 

4 夏贤斌 1643173 250,101 440370.36 67027.07 

5 陆捷 / 185286 326246.32 49656.65 

6 
杭州迈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174718 307639.08 46824.42 

7 何文 / 112722 198476.78 30209.5 

8 
德清融和致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102858 181110.11 27565.94 

9 
德清融创汇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92995 163743.44 24922.66 

10 郑庆华 / 50020 88074.18 13405.36 

11 朱华锋 / 50020 88074.18 13405.36 

12 王寅 / 50020 88074.18 13405.36 

13 
杭州同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公司） 
324006 49,316 86833.61 13216.69 

14 郭洪强 / 42270 74428.96 11328.36 

15 钱本成 / 28181 49619.13 7552.51 

16 叶建军 / 11272 19847.81 3020.9 

17 张宏伟 / 8455 14885.52 2265.94 

18 华仕洪 / 5636 9923.77 1510.45 

 
合计 5415528 2818040 4961920.3 7552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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